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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时，结转工程施工各明细，借：工程施工———工程结算

2 645.48；贷：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2 000、———合同毛利

645.48。愚项目完工后，在项目回款期内，按照摊余成本对长

期应收款进行后续计量，并确认利息收入。回款期内第 1年的

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

收益 157.67；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

用———利息收入 157.67。回款期内第 2年的会计分录：借：银

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113.43；贷：长

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113.43。

回款期内第 3年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

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66.55；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

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66.55。回款期内第 4年的会

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16.87；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

息收入 16.87。

2. A公司未提供建造服务时的会计处理。此情况下，A公

司不应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应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

款等，确认长期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应采用摊余成本计量并按

期确认利息收入，实际利率在长期应收款存续期间内一般保

持不变。

具体的会计处理如下：淤2011年度该项目累计发生成本

1 000万元，确认长期应收款：借：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1 500；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1 0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

融资收益 500。于2012年 1 ~ 6月，累计发生成本 1 000万元，

确认长期应收款：借：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1 500；贷：

应付账款（银行存款）1 0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500。盂项目完工后，在项目回款期内，计算出该项目的内含报

酬率为 21.19%，按照摊余成本对长期应收款进行后续计量，

并确认利息收入。回款期内第 1年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423.83；贷：长期应收

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423.83。回款

期内第 2年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 322.93；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322.93。回收期内第 3年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200.65；

贷：长期应收款———B县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200.65。回款期内第 4年的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900，长期

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52.59；贷：长期应收款———B县

环保局 900，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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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余额报表列示的两点疑问

【摘要】基于资产、负债的概念，在填列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项目时，应根据“应交税费”明细账户余额分析填列：期

末“应交税费”贷方余额的明细账户，其余额填列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项目；期末“应交税费”借方余额的明细账户，其借

方余额填列“其他流动资产”项目，而不填入“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未交增值税”明细账户也不例外。

【关键词】应交税费 资产负债表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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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实务中，对“应交税费”账户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如

何填列存在两个疑惑：一是应直接填列还是应分析填列？二是

应否区分存货增值税待抵扣金额和固定资产增值税待抵扣金

额，并分别在资产负债表填列？本文对此予以探讨。

一、“应交税费”账户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应直接填列还

是分析填列

对资产负债表的“应交税费”项目期末余额栏的填列，《企

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其应用指南并未详

细说明。有关权威资料一般是这样描述的：“应交税费”项目反

映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应交纳的各种税费，本项目应根据

“应交税费”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列，如“应交税费”账户期

末为借方余额，应以“-”号填列。即“应交税费”项目根据“应

交税费”总账账户期末余额直接填列：“应交税费”总账账户期

末如为贷方余额，以正数填列；如为借方余额，以负数填列。笔

者认为，直接填列法有违资产、负债的概念，不利于正确分析

企业偿债能力。

“应交税费”账户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填列，取决于

“应交税费”明细账户余额性质，应采用分析填列法填列。具体

来说，“应交税费”明细账户贷方余额表示企业应交未交的税

费，履行交纳义务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因此“应交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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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账户贷方余额属于负债性质，应直接列示在资产负债表

的“应交税费”项下。

“应交税费”明细账户借方余额意味着将来可以少交税

费，会减少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因此“应交税费”明细账户借方

余额属于资产性质，应在资产负债表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

列示。具体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预交税费时，“应交税费”明细账户会出现借方余额。

如预交企业所得税分录为：借：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明细账户余额在

借方，年底汇算清缴时，抵减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应

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明细账户借方余额属于流动资产

性质，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列示。

二是“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明细账户亦可能出现借方

余额。当企业委托受托单位加工应税消费品，加工完毕收回后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时，向受托单位支付的消费税按规

定准予抵扣以后销售环节应缴纳的消费税。企业向受托单位

支付加工费、税金时的分录为：借：委托加工物资、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贷：银

行存款等。可见，“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明细账户可能出现

借方余额，其期末借方余额属于流动资产性质，在资产负债表

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列示。

三是增值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即增值税进项税额

待后期抵扣时，“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明细账户出现借方

余额。这是最为常见的情形。对于增值税待抵扣金额，应在资

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列示。期末“应交税费（未

交增值税）”明细账户余额在贷方的，表示应交未交增值税，在

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项目正常列示；期末“应交税费（未交

增值税）”明细账户余额在借方的，表示多交增值税或存在待

后期抵扣的进项税额，则应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

产”项目列示。

例如：某企业 2011年 9月末“应交税费”总账账户贷方余

额 100万元，其中：“应交企业所得税”明细账户为借方余额

200万元，“未交增值税”明细账户为借方余额 450万元，“应

交消费税”明细账户为贷方余额 750万元。则资产负债表“应

交税费”项目期末余额栏应填列 750万元，“其他流动资产”项

目期末余额栏应填列 650万元。这样处理，符合资产、负债的

确认条件，对资产进行了合理的分类。既正确反映了企业期末

应交未交的税费，又反映了企业预交和待抵扣的税费，同时也

有利于正确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

二、应否区分存货增值税待抵扣金额和固定资产增值税

待抵扣金额

随着固定资产增值税改革的进行，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对于增值税待抵扣金额，应根据其流动性，在资产负债表

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列示。即增

值税待抵扣金额应区分存货增值税待抵扣金额和固定资产增

值税待抵扣金额，对于前者，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其他流动

资产”项目；对于后者，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非流动资

产”项目。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现分析如下。

在这种观点下，会计核算上应区分存货和固定资产分别

核算增值税。应设置“应交税费———应交存货增值税（销项税

额）”、“应交税费———应交固定资产增值税（销项税额）”、“应

交税费———应交存货增值税（进项税额）”、“应交税费———应

交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等之类的明细账户。

例：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17%。

为便于说明问题，假设该企业 2011年 9月初应交税费、固定

资产、存货余额均为 0。9月份发生下列有关经济业务：

（1）购存货，分录为：借：原材料 110万元，应交税费———

应交存货增值税（进项税额）18.70 万元；贷：银行存款等

128.70万元。

（2）购生产用设备，原值 200万元（预计残值 8万元，使用

8年），分录为：借：固定资产 200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固

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34万元；贷：银行存款等 234万元。

月末应交增值税转未交增值税的分录从略。

9月末，存货的增值税待抵扣金额 18.7万元，固定资产增

值税待抵扣金额 34万元。按上述观点，不考虑其他因素，当月

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期末余额栏填 18.7万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期末余额栏填 34万元，“应交税费”项

目期末余额栏不填或填 0。从此例看，该观点似乎正确，但继

续看下文就会发现问题。

当年 10月该企业发生下列有关经济业务：

（3）销售产品取得收入，分录为：借：银行存款等 175.50

万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50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存货增

值税（销项税额）25.50万元。

（4）计提生产设备的折旧：（200-8）衣8衣12=2万元。则其

相应进项税额为 0.34万元———转移到存货（如产成品或在产

品）成本折旧费的进项税额，分录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存

货增值税（进项税额）0.34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固定资

产增值税（进项税额）0.34万元。

月末应交增值税转未交增值税的分录从略。

存货应交增值税额为：25.50-（18.7+0.34）=6.46（万元）。

固定资产增值税待抵扣金额 33.66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10

月末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期末余额栏不填或填

0；“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期末余额栏填 33.66万元，“应交税

费”项目期末余额栏填 6.46万元（表示应交未交税费 6.46万

元），在不考虑其他税费情况下，“应交税费”总账账户余额为

借方余额 27.2万元，不用交税费。

显然，上述处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增加了会计核算账

户，使会计核算复杂化。二是出现矛盾：同一种税费同一时间，

既要交税费又不要交税费。三是存在错误：不管固定资产进项

税额有多大，都是随时可以抵扣的，换言之，进项税额不存在

“流动”和“非流动”的问题。因而，不应区分存货增值税和固定

资产增值税，对于增值税待抵扣金额，应一律列示于资产负债

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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